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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广连路

建设内容

新建 1 座原材料存放车间、1 座拌合车间、1 座废料堆场、1 座办公室、地磅

1 处、水塔 1 座、停车位 32 个，新建泥结石道路 393m 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

施。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4.85hm2，总建筑面积：17576.51m2，本项目房屋建

筑物全部为钢结构。建筑密度 34.95%，绿地面积 1012m2，绿地率 2.42%。
建设性质 新建建设类 总投资（万元） 5300

土建投资（万元） 4100 占地面积（hm2）
永久：4.85
临时：0

动工时间 2025 年 8 月 完工时间 2027年 12 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外购(表土) 余（弃）方

1.21（表土 0.06）
1.21（表土

0.06）
/ 0.00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不涉及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300

容许土壤流失量[t/
（km2·a）]

500

项目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主体工程选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因素

水土流失总量（t） 220.2
新增水土流失总量（t） 174.45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4.85

防治

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4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

水土保

持措施

（一）建筑物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00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4000m2；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83hm2；
（二）道路及广场硬化区

工程措施：DN100 雨水管 533m、DN150 雨水管 513m、雨水口 108口、雨水井 16 座；

临时措施:围挡 1100m、洗车池 1 座、砖砌排水沟 500m、砖砌沉沙池 3 座、宣传横幅 2 条；

（三）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200m3、土地整治 0.1hm2、绿化覆土 600m3；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000m2、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1hm2、种植乔木 6 棵；

（四）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000hm2；

（五）临时堆土区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02hm2

临时措施：土袋挡墙 145m、拆除土袋 145m、密目网苫盖 200m2

水土保

持投资

概算(万
元)

工程措施
24.87（主体已列投资 24.870

万元）
植物措施

0.68（主体已列投资

0.67万元）

临时措施
39.23（主体已列投资 19.58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6.305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4.68
水土保持监理费 /
科研勘测设计费 1.8

基本预备费 1.31 总投资 78.875
方案编制单位 成都宙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付立龙 法定代表人 罗玉婷

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 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广连路



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号 7栋 3
单元 3 层 309 号

邮编 610041 邮编 618000

联系人及电话 付立龙/18628289064 联系人及电话 罗玉婷/18280548162

电子信箱 343833238@qq.com 电子信箱 2313663393@139.com

传真 / 传真 /
注：

1、封面后附责任页。

2、报告表后附项目支撑性文件、地理位置图和总平面布置图。

3、用此表表达不清的事项，本方案用附件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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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1 项目建设必要性

年拌合 25 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9年修正）》鼓励类发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导向，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加

速广汉市新型建材的国产化进程，推动新型建材制造产业调整和行业振兴，有助于提高

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业核心竞争力。 因此本

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1.1.1.2 项目基本情况

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广连路，（项

目中心点坐标 E: 104°40′48.80″，N: 30°99′65.45″）,项目区西侧紧邻广汉市石金

新型建材厂，南侧为金致尚品系统门窗研究基地、北侧为胡家堰塘、东侧为农田。项目

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较为便利 。

本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新建 1座原材料存放车间、1座拌合车间、1座废料堆

场、1座办公室、地磅 1处、水塔 1座、停车位 32个，新建泥结石道路 393m以及其他

配套附属设施。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4.85hm2，总建筑面积：17576.51m2，本项目房屋

建筑物全部为钢结构。建筑密度 34.95%，绿地面积 1012m2，绿地率 2.42%。

结合设计资料，对项目占地情况进行统计。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

总占地面积为 4.85hm2，全部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原地貌为林地、其他土地，现在为

工业用地。工程施工临时设施区、表土堆放区域布置在场地区范围内，不新增临时占地。

本项目已于 2025年 8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7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29个月。

本项目总投资为 53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100.00万元，资金来源业主自筹。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量共计 1.21 万 m3（含表土 0.06万 m3），土石方回填 1.21 万 m3

（含表土 0.06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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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1.2 项目外环境概况

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厂与本项目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项目业主

均为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两个项目位于同一地点，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1月 25日与广汉市成林绿化有限公司签定租赁合同，广汉市石

金新型建材厂已于 2020年 3月建设完成，项目总用地面积 3.29hm2，相应的水土保持措

施完善，目前已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完成验收工作。2025年 7月，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与广汉市成林绿化有限公司签定土地租用协议，租赁广汉市成林绿化有限

公司土地 48532.8㎡（4.85hm2），建设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

1.1.3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2004年 6月 3日，广汉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广汉市成林绿化有限公司土地证[广国

用（2004）01787号]。

2025年 7月，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广汉市成林绿化有限公司签定土

地租用协议，租赁土地 48532.8㎡。

2025年 10月北京中天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

广汉市石金新型

建材厂用地范围

本项目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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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项目施工图设计》

2025年 11月受建设单位广汉市石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成都宙思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负责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

后，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中旬组织技术人员对工程区进行了现场考察和分析，制定了

方案编制计划，于 2025年 12月底编制完成《年拌合 25万立方米水泥稳定碎石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1.1.4 自然概况

项目区地处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势平坦。区域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上跨成都断凹

地和合兴场半环状构造之一部分。最上层基石为白垩系（K）砂石、页岩、泥岩互层；

表层主要是第四系（Q）的冰碛、冲积松散堆积层，厚度约 20～60m，由沙砾卵石、沙、

粘质沙土、砂填粘土合粘土构成韶律瓦层组成。而地貌上则以河漫滩、一二级阶地及古

河道等为主要地貌特征。区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倾，以平原为主，地震基本烈度为Ⅵ

度。

项目区地貌类型属于浅丘地貌，地块原始地面高程为 484.43～485.58m，场地相对

高差 1.15m，地形较为平坦。

广汉市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夏秋多雨、冬春干旱、

湿度大、霜雪少、雾日多、日照少等特点。全市多年平均气温 16.3℃，7月份平均气温

为 26.6℃，多年平均降雨量 819.4mm，最多降雨量为 1390.6mm（1961 年），最少降雨

量为 552.3mm（2006年），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 4-5、8-9月，占年降雨量的 68.5%，年

平均湿度 70~80%，年平均蒸发量为 800~950mm，年平均日照时数 1241.7小时，年平均

无霜期为 284天。年平均风速为 1.6m/s，常年主导风为北风。

本项目建设场地1.2km外为绵远河，绵远河发源于龙门山脉绵竹市境内九顶山南麓，

为沱江干流发源地，河道全长 115km，流经绵竹、罗江、旌阳、广汉等县、市、区，在

广汉市三水镇与湔江（鸭子河）汇合后流入金堂县。绵竹汉旺出山口以上山区河段长

39km，以下平原河段长 79km。绵远河在广汉市境内长 12.3km，平均坡降 1.6‰，左岸

长 8.98 km,已建堤防 2.97 km，右岸长 13.4km,已建堤防 6.8 km。流经连山、松林、三水

等乡镇。沱江（绵远河）在广汉市境内主要支流有土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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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场地建设高程高于绵远河最高洪水位 8.42m，项目建设不受绵远河洪水位影

响。

本项目建设场地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广连路，不涉及水功能一级区的保

留区，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

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地区。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于西南紫色土区，工程建设场地原为工业用

地，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00t/（km2·a），为微度水力侵蚀。按照《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SL190-2007）确定，项目区在土壤侵蚀类型区中属于 I 水力侵蚀类型区中的

I5西南土石山区，区域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29日颁布实施，2010年 12月 25

日修订，2011年 3月 1 日正式施行）；

（2）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2012 年 9月 21日四川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年 12月 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21

年 3月 1日起施行）。

1.2.2 部委规章

（1）《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2014年 8月修订）；

（2）《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19号，2014年 6月 14日施

行）；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国家发改委令第 29号，2024年 2

月 1日施行）；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 53号，2023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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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规范性文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办水保〔2023〕177号）；

（2）《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式规定（试行）的通

知》（办水保〔2018〕135号）；

（3）《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

号）；

（4）《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

160号）；

（5）《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制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

157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

161号）；

（7）关于印发《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相应调整办法》的通知（川水函〔2019〕610号）；

（8）《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综

〔2014〕6号）；

（9）《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347号）；

（10）《关于印发德阳市水土保持规划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

成果的通知》（德水函〔2018〕143号）；

（11）《关于印发德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办法的通知》（德水函

〔2023〕129号）；

（12）《转发<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德

市财税〔2021〕1号）；

（1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 年 1 月 17 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

（14）《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德水保委办〔2020〕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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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规范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 4100-2018）；

（4）《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2018）；

（5）《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

（6）《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

（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

（8）《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制图》（SL73.6-2015）；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1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最新修改单（GB18360-2015）；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年版）。

1.2.5 设计文件及资料

（1）项目区水文资料；

（2）《广汉市水资源公报》（广汉市水利局，2023年）；

（3）《四川省暴雨统计参数图集》（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局，2010年 12月）；

（4）《广汉市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广汉市水务局 2016年 10月）

（5）项目区其他资料。

1.3 设计水平年

本项目已于 2025年 8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7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29个月，根

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本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8年。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4.4.1 条规定：“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含租赁土地）以及其他

使用与管辖区域”，确定本项目水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85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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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组成
防治责任范围（hm2）

防治对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建构筑物区 1.76 / 1.76 主要包括项目区内建构筑物

道路及广场硬

化区
2.99 / 2.99 主要包括项目区内硬化区域

景观绿化区
0.1 / 0.1

场内道路及建构筑物周边等

的绿化打造区域

施工场地区
/ (0.10) /

施工场地区域，红线内为重复

占地

临时堆土区
/ (0.02) /

临时堆土区域，红线内为重复

占地

合计 4.85 (0.12) 4.85 /

1.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5.1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四川省水土保持规划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项目所在的不属于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和预防区，但本项目位于城市区域，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2018）规定，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1.5.2 防治目标

（1）土壤流失控制比调整

工程区位于微度侵蚀区域，土壤流失控制比不应小于 1.0。

（2）渣土防护率调整

本项目位于城市区域，渣土防护率提高 2%。

（2）林草覆盖率调整

本项目为生产厂房建设项目，林草植被覆盖率有限，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GB50434-2018）中“对林草植被有限制的项目，林草覆盖率可按照相关规定

适当调整”的规定，因此本项目林草覆盖率降低至 2%。

综上，对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进行修正后，至设计水平年的六大指标详见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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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值表

指标

标准规定
按土壤侵

蚀强度修正

按项目实际

情况修正
采用标准

施工

期

设计水平

年

施工

期

设计水平

年

施工

期

设计水平

年

施工

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85 +0.15 1.0

渣土挡护率(%) 90 92 +2 92 94

表土保护率(%) 92 92 92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 97

林草覆盖率(%) * 23 -21 * 2

1.6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1.6.1 主体工程选址（线）评价

本项目建设场地不占用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周围不存在全国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

观测站。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

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保敏

感区域。综上，本项目主体工程选址合理可行。

1.6.2 建设方案和布局评价

1、建设方案分析评价结论

本项目属于点型项目，不涉及线型工程相关的桥隧比选、穿跨越以及深挖高填等方

面的问题。主体工程设计优化了施工方案，可减少工程占地和土石方量，可有效控制扰

动破坏地表面积和减少土石方开挖数量。主体设计中考虑了围挡拦挡、植被建设等工程，

有利于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方案考虑了水土保持相关要求，可最

大限度的控制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符合水土保持要求，但是现场勘察项目区存在

措施不完善情况，本方案将进行补充。

2、工程占地水土保持分析评价结论

本项目占地现状为林地、其他土地，尽量减少了新增征地，工程占地符合节约用地

和减少扰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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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石方平衡分析评价结论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数量合理，无借方、无余方。

4、施工方法与工艺评价结论

工程施工以机械化施工为主，施工工艺简单，施工方法合理，避免了重复开挖和多

次倒运，减少了裸露时间和范围，有利于水土保持，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5、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结论

通过分析，主体工程所设计的土地整治、围挡拦挡、密目网苫盖、排水措施等，数

量及规格均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1.7 水土流失预测

经过对土壤流失量的调查和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220.20t，其中新增土壤流

失总量 174.45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 79.22%。新增土壤流失中，施工期新增土壤流失量

144.69t，占新增土壤流失量的 82.94%；自然恢复期新增土壤流失量 29.76t，占新增土壤

流失量的 17.06%。根据预测结构施工期是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时

期，建构筑物工程区、道路及广场硬化区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新增土壤流失量

分别为 104.16t、102.39t，占新增水土流失总量的 59.71%、58.69%。

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对当地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工程施工期间，将损坏原地表植被等水土保持设施，形成松散裸露地表，增加了

地表的可蚀性，同时降低了原地貌水土保持功能，加剧了该地区的水土流失。从生态环

境的角度出发，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覆盖周边地表原有植物，破坏了工

作区以外的原地的植物形态，破坏周边的原地表景观。

（2）对主体施工的影响

施工期间大面积裸露疏松地表，如无任何防护措施，在雨季极易产生径流冲刷，并

以泥浆形式存在项目区场地内，影响主体工程建设进程，若导致边坡塌陷，还会危及主

体工程的安全。

1.8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广场硬化区、景观绿化区，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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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分区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如下：

（一）建筑物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00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4000m2；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83hm2；

（二）道路及广场硬化区

工程措施：DN100雨水管 533m、DN150雨水管 513m、雨水口 108口、雨水井 16

座；

临时措施:围挡 1100m、洗车池 1座、砖砌排水沟 500m、砖砌沉沙池 3座、宣传横

幅 2条；

（三）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200m3、土地整治 0.1hm2、绿化覆土 600m3；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000m2、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1hm2、种植乔木 6棵；

（四）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000hm2；

（五）临时堆土区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02hm2

临时措施：土袋挡墙 145m、拆除土袋 145m、密目网苫盖 200m2

1.9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

〔2019]160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号)等要求，本项目编制水保方案报告表，可不开展监测。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自行对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进行防治和观测做好防护工作，减

少水土流失。

1.10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成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78.875万元，主体已有的水保措施的投资为 45.12万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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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33.755万元，其中新增植物措施投资 0.01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19.65

万元，独立费用 6.48万元，基本预备费 1.2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305万元（4.85hm2

×1.3元/㎡=6.305万元）。

本项目水土流失面积 4.85hm2，渣土挡护量 0.51万 m3。工程通过水土流失治理之后，

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9%、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6、渣土防护率达到 99.9%、表土保

护率达到 87%、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9%，林草覆盖率达到 2.32%，项目符合相关要

求，方案可行。

1.11 结论

经水土保持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建设选址、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等方面均满

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能够达到控制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坏境的目的。

本方案从水土保持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排水系统的疏通清掏，加强汛前的排查，确保排放通畅。

（2）本方案建议业主以后的开发建设项目都应按“三同时”原则在项目开工前及时

编制相应的水土保持方案，并积极实施水保措施，从而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

流失。建设单位要重视水土保持工作，认真学习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加强工程

管理，规范施工行为，避免再次补报方案的情况发生。

（3）建设单位应依据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意见，自行组织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向社会公开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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